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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其次，行政長官對內領導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並享有重要地位。根據《澳門基本法》第 62 條規定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首長是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

長官。”說明行政長官是澳門特區政府的最高首長，

領導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司、局、廳、處。這樣的

地位也進一步說明，行政長官雖然對外代表澳門特別

行政區，但不是虛位的政府首腦，而是實位的政府領

導。另一方面，按照澳門繼承的葡萄牙行政法理論，

澳門整體被視為一個自治行政的公法人 2 ，在此理論

下，行政長官也享有極重要的地位。 

 

(一) 澳門行政主導體制概述 

行政主導，主要是相對於三權分立而言的，顧名

思義，就是在行政權、司法權和立法權這三權中，行

政權佔據主導地位。而另外兩種權力雖然主體上仍獨

立於行政權力，但其運作和發揮作用很大程度上受行

政權的影響和制約。 

根據目前的主流觀點，行政主導體制是澳門現有

的政治體制。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以下簡稱《澳門基本法》)並未明確規定這

一制度，但是事實上，從《澳門基本法》對澳門行政

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各自職能和權力的劃分

上，無不體現出澳門政治體制中行政主導的特點。 

第三，在對內行政方面，行政長官還具備立法和

司法兩權所不具備的兩個突出權力。一是行政長官有

獨立受其領導的具有監察職能的部門，就是廉政公署

和審計署。具體表現在《澳門基本法》第 59 和 60 條

分別規定了：“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廉政公署，獨立

工作。廉政專員對行政長官負責。”“澳門特別行政

區設立審計署，獨立工作。審計長對行政長官負責。”

二是行政長官具有其他機關不具備的專門諮詢機

關——行政會。《澳門基本法》第 56 條規定就：“澳

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會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

而第 58 條在規定行政會的會議內容及議程時也規定

了：“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會由行政長官主持。行政

會的會議每月至少舉行一次。行政長官在作出重要決

策、向立法會提交法案、制定行政法規和解散立法會

前，須徵詢行政會的意見，但人事任免、紀律制裁和

緊急情況下採取的措施除外。行政長官如不採納行政

會多數委員的意見，應將具體理由記錄在案。”這種

由《澳門基本法》設立的諮詢機構是立法機關和司法

機關所不具備的。另外，行政會不僅僅是一個諮詢機

構，由於其組成人員為政府主要官員、立法會議員和

社會人士3，這更保證了行政命令、行政法律以及立

法建議在未來的《澳門基本法》程序中的順利通過。 

這種行政權力的主導模式的載體，就澳門而言，

就是在行政長官領導下的整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府。具體看，澳門的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主要表現在

以下幾個方面： 

1. 行政長官在澳門特區具有重要地位 

行政長官在澳門享有極重要的法律地位，主要表

現在對內和對外兩個方面。 

首先，行政長官對外代表澳門。《澳門基本法》

第 45 條就規定了“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是澳門

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

行政區行政長官依照本法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澳

門特別行政區負責。”關於此條的解釋，國內也有學

者將其解釋為，由於行政長官對外，可以代表澳門，

而司法機關和立法機關卻不能1，以此證明行政權力

優於其他兩種權力。雖然在世界很多國家和地區，對

外代表本地往往只是種榮譽性的職務，但是，不可否

認，對外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是行政長官對內優勢

地位的一種淵源。 

 澳門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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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長官對立法權的限制 

關於行政長官對立法權的限制，主要體現在其權

力對立法會權力的制約。具體表現為： 

第一，對於立法會組成人員的構成上，有一半以

上的立法會議員與行政長官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根

據《澳門基本法》附件二的規定澳門立法會由 14 名

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12 名間接選舉產生的議員和 7

名行政長官任命的議員組成。這其中，7 名行政長官

任命的議員與行政長官的直接關係是毋庸置疑的。而

12 名間接選舉的議員，雖然表面上，與行政長官聯繫

不大，但他們所代表利益與行政長官也基本一致。間

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根據第 3/2001 號《澳門特別行政區

立法會選舉制度》第 22 條規定，由工商金融界、勞

工界、專業界和社會服務文化教育及體育界選舉組選

舉產生，這些界別的劃分，與《澳門基本法》附件一

規定的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主要成員界別基本重

合。因此，基於同樣的利益群體選舉產生的代表人

群，都會作出相同的利益選擇，也就是說這些間接選

舉產生的議員所代表利益與行政長官也基本一致。正

是如此，間接選舉產生的議員和行政長官任命的議員

在利益上與行政長官基本保持一致，而直接選舉產生

的議員所代表的利益也與這些群體利益有重疊，這就

使得立法會對行政長官的限制能力有很大的降低。 

第二，行政長官對立法會通過法律的制約。根據

《澳門基本法》行政長官對立法會已經通過的法律可

以採取三種方式進行制約。首先是發回法律，根據《澳

門基本法》第 51 條規定，行政長官有權審核立法會

通過的法律是否符合特別行政區整體利益，如不符合

可發回立法會重新表決；其次，如果上面提到的法律

再次被立法會以 2/3 多數通過，特別行政長官可以解

散立法會，這一權力也可用於立法會拒絕通過財政預

算案；最後，《澳門基本法》規定所有法律只有經行

政長官批准和簽署方能生效。這些措施，從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立法會通過法律限制行政權的能力，客觀

上，成就了澳門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 

第三，行政會對立法會限制作用的削弱。上文提

到，行政會是附屬於行政長官的諮詢機關，其起到的

作用主要是為行政長官提供諮詢。而其組成人員則主

要是由行政長官從政府主要官員、立法會議員和社會

人士中委任4，這樣就使得行政長官的重要決策、其

向立法會提交的法案和行政法規可以在立法會取得

相當的溝通，從而形成相應的默契，降低立法會的限

制作用。同時，在行政長官解散立法會之前，也須聽

取行政會的建議，這也使得行政長官可以與立法會進

行充分的溝通從而避免造成行政長官被迫辭職的尷

尬局面，保證行政權力的順利行使。 

3. 行政長官對司法權的制約 

由於澳門的大陸法系的法律傳統，就對行政權力

的限制方面，澳門的司法權較之於香港的英美法系傳

統而言則是相距甚遠。因為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的

規定，《澳門基本法》有關的事務屬於法律保留，在

澳門回歸之前，其在處理類似的涉憲問題，是屬於法

律保留事項，回歸後雖然沒有明確修改《行政程序法

典》，但一般認為，澳門終審法院是不宜裁定違反《澳

門基本法》的行為的，因而，就無權審查行政長官履

行職務是否合乎《澳門基本法》的問題。 

另外，行政長官對司法權的限制就在於，其擁有

澳門各級法院的法官、檢察官和除終審法院以外法院

院長的任命權。根據《澳門基本法》的規定，澳門的

檢察官和法官均由行政長官任命，而終審法院院長和

檢察院檢察長由行政長官提名後中央任命，一般情況

下中央的任命會遵循行政長官的提名。則如此來看，

雖然根據《澳門基本法》法院和檢察院都享有相當的

獨立性，而這種任命從某種程度上，將會降低澳門司

法權對於行政權可能的限制。 

 

(二) 澳門行政主導體制存在的弊端 

不可否認，澳門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為澳門帶

來了很高的行政效率，使得行政長官領導下的政府能

夠很大程度地貫徹實施各項行政決定。回歸後，飛速

發展的澳門經濟與《澳門基本法》構建的這種行政主

導體制是分不開的。但是，隨着時間的發展，澳門這

種體制下產生的弊端也就逐步暴露出來。 

由於行政權力較長時間處於主導狀態，缺乏有效

的制約機制，進而引發了一些社會問題，具體表現

在：首先官員貪污問題，2006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前運

輸工務司司長歐文龍貪污案件曝光，被稱為澳門開埠

以來最大的貪污案件，這樣的案件出現在回歸後，使

得大眾和學者不得不對澳門的政治體制有所懷疑，是

否是由於行政權力的主導地位導致澳門的行政官員

曝出如此嚴重的貪腐案件。第二，由於行政權的膨

脹，一些本應由立法會訂立的法律被行政法規所取

代，比如，對於澳門突發公共事件時採取措施的法

律，理論上本來應該是立法保留的事項，現在卻是行

政長官以有對外效力的批示形式的行政法規進行規

定，而不是立法會的法律。 

因此，為了解決這種問題與現象，近幾年來，澳

門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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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澳門政治體制改革的困局 

近些年來，澳門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越來越

高，但是政治改革似乎總陷入了一個瓶頸，這就是分

權和行政主導之間的矛盾。行政主導帶給澳門的是較

高效的行政效力，可以使某項行政決策能夠較快的貫

徹實施，但這樣做的後果則是，行政權力的過度膨

脹，這為澳門的今後發展埋下了隱患。 

然而，受西方傳統的“三權分立”思想的影響，

澳門以往學者和議員提出的改革方案，均是從權力之

間的制衡這個原理出發。就是說，通過司法權和立法

權的限制作用，從而達到降低行政權的主導性地位的

作用。進而，很多學者建議從通過加大立法會直選議

員的比例或者賦予司法機關更大的審查權限來限制

行政權力發揮作用。但是這些改革的方案成效都不

大。 

這成了澳門政治體制改革的困局，然而這樣的困

局是否天生不可改變的呢？是不是困局產生的前提

就出了問題呢？不難發現，這種困局是建立在對現有

體制的全盤否定上，但為甚麼不能在現有體制下，從

行政權力的內部進行改造，對澳門行政主導體制加以

完善，通過行政權的自制，來解決對澳門行政權力加

以限制的問題。 

 

 

二、行政自制理論的要點 
 

行政自制是近些年興起的關於行政權控制的理

論，意在試圖突破西方傳統的分權理論給現有的理論

帶來的思維局限。西方傳統的分權思想，是建立在行

政權為惡的基礎上，把行政權力比喻成獅子。分權思

想產生的時代背景是啟蒙運動，這期間的思想主要源

於對抗以皇權為代表的行政權。然而時至今日，行政

權已經非當年的皇權，正是如此，學者開始研究通過

政府的自我控制從而實現行政良性運行。 

一般認為，行政自制是指行政主體自發地約束其

所實施的行政行為，使其行政權在合法合理的範圍內

運行的一種自主行為。簡單地說，就是行政主體對自

身違法或不當行為的自我控制，包括自我預防、自我

發現、自我遏制、自我糾錯等一些列下設機制。5 這

樣的理論本來是用於行政法，但是對於憲法以及憲制

性法律中的有關政府體制的內容也可以適用，從而在

此種理論下建構或完善政治體制。 

實踐上看，這一理論的具體內容主要包括：行政

裁量權的內部控制制度、行政內部分權制度、行政慣

例制度、績效評估制度和內部監督制度。行政慣例制

度、績效評估制度和內部監督制度主要是行政法上的

微觀法律制度；憲法和憲制性法律則需要從宏觀的高

度上看，因此，用於架構和完善政治體制方面則主要

是行政裁量權的內部控制制度和行政內部分權制度

這兩個方面。下面着重概括這兩方面內容： 

 

(一) 行政裁量權的內部控制制度 

眾所周知，行政的自由裁量權是最容易造成行政

權力濫用的，也是滋長腐敗的主要途徑。但是，任何

人都不會否認這樣一個事實，即政府若要有效地運用

它所擁有的手段或資源，就必須行使大量的自由裁量

權。6 行政權以外的限制手段對其的控制效果都並不

明顯：司法權起到的只能是事後救濟的效力，而且這

種限制執行起來往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且效率

低下；立法上的限制，雖然能做到事前限制，但如若

在立法中做過細的規定從而降低行政裁量權的行

使，且不論無法窮盡的現實生活種種情況，單就這樣

就會束縛住行政機關的手腳，使得行政機關變得只會

照本宣科。 

行政裁量權的內部控制具體是通過設立專門的

行政機關，在行政權力內部，對行政權力進行監督。

這樣既能保證及時的糾錯，又能避免由於立法過於精

細困住行政機關的手腳。而這種監督應該從自由裁量

權的合理適度上入手，並且需要有實質性的監督。 

 

(二) 行政內部分權制度 

行政內部的分權制度主要是通過對行政權力內

部不同機關分享不同的權力，從而形成內部一定制衡

的關係。行政機關內部的制衡與監督可降低行政權力

過大的危害。同時這樣的分權還可以與司法權、立法

權的制衡良性互動。 

研究行政自制的學者，一般認為，可以將行政權

內部作監督權、決策權和執行權的分權，其建構的理

念是這三種權力不能歸於同一機關，以避免行政權力

的腐敗或濫用。事實上，這種規制可以進一步劃分，

因為一些行政機關或者公務法人也需要制定一些內

部規章，對這部分權力和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作

進一步分離，則可以更好的實現這種行政權力自我控

制的方式。 

行政權力通過內部分權的方式來進行自制時，應

注意以下幾點：首先，行政內部分權應當堅持適度原

則；其次，權利劃分與部門設置要具有合理性；最後，

確保政府內部資源的合理分配。7 按照以上幾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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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橫向行政內部分權──各司之間的制衡關係 對行政權力內部進行分權，才能在行政權力自制的同

時，保證行政權的順利進行。 第一，行政立法權的分離。在澳門五個司中，承

擔行政立法起草和幫助行政立法的主要部門是行政

法務司。而其他四個司則只能通過司長作有對外效力

的批示來進行行政規章的制定，相應的效力偏低。這

樣的設置，就使得具體負責政策執行的各個司並不具

備高位階的行政立法權限，而是由一個與其平級的機

關承擔這一責任，很大程度上牽制了其他四個負責執

行的行政機關權力的行使，避免制定行政法規和執行

歸於同一機關。 

 

 

三、行政自制理論在澳門適用的可能性 
 

判斷某種理論是否能作為解決某個具體問題的

依據時，首先要判斷這種理論是否能與這一事物適

合，對於行政自制理論也是如此。行政自制理論之所

以有可能適用於澳門，主要是原因澳門的政治體制為

行政自制留有了相應的空間，其構建與行政自制理論

相契合。 

第二，執法權與違法結果執行的分離。執行權與

執法權的分離，這已經是世界各個國家或地區政府通

過行政內部進行自制的主要方式之一。因為如果執法

權和違法結果的執行權歸於同一機關，必然會引起相

應的權力腐敗。 

 

(一) 行政自制與澳門政治體制改革思路吻合 

就思路而言，行政自制符合澳門政治體制改革的

思路。澳門目前的政治體制改革，從目前的表像上

看，無論是立法會選舉的方式，還是直選議員在立法

會所佔的比例，其目的都是限制和約束在澳門整個政

治體制中佔主導位置的行政權力。 

而按照《澳門基本法》對澳門特別行政區各個司

之間關係構建，則也採取了這種行政內部分權的做

法。比如，隸屬於保安司的治安警察局，如若對違返

行政法規的行為開出罰單後，罰單的具體執行由經濟

財政司下屬的稅務執行處來進行。 但澳門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僅僅是要達成對行政

權力控制這一個目的這麼簡單，因為政治改革的目的是

為了讓澳門整體發展更好，而澳門現今表面以博彩業和

旅遊業為代表的經濟發展迅速，但事實上，經濟發展同

樣進入了一個瓶頸，而這一瓶頸就是經濟由單一依靠博

彩業的經濟向多種經濟形勢轉化的關口，在這種情況下

更需要強有力的行政引導。如上文所說，過分強調通過

行政法以外的司法權、立法權乃至社會權利對澳門的行

政主導體制進行限制，則會削弱政府的此類能力。 

第三，保安司內部對警察部門的分權。在任何國

家和地區的政府，警察部門往往都是行政部門中，比

較容易產生權力濫用和權力腐敗的部門，這種現象在

回歸前的澳門也很嚴重。而回歸後，澳門為避免類似

情況發生，也採取了行政內部分權的方式對警察部隊

進行設置。在保留原有的司法警察局(回歸前稱“司

法警察廳”)和治安警察局(回歸前稱“治安警察廳”)

的情況下，在這兩個警察局與保安司之間，增設警察

總局，由司法警察局和治安警察局的人員抽調組成，

管理兩個警察局，同時還隸屬於保安司。 

行政自制恰恰處理了這一問題，行政自制的理論

強調的是，一方面通過行政權力內部，由政府自主地

通過其內部機制進行自我規制，而其為了更好的行使

行政權力，必然要通過限制行為獲得更多的信任，由

此便可實現一定程度上限制澳門行政權力的作用；另

一方面，這樣由行政權力自發性對其權力進行有限度

的自制，可以避免行政權力因受到外部壓力或限制而

造成的抵觸情緒，從而能更好地發揮行政權力較之於

其他權力的優越性，保持澳門的行政主導地位。 

第四，多種不同性質的政府機構並存。澳門特別

行政區政府內部各種性質的政府部門並存，也無形中

形成了一種分權制衡的局面。在澳門各個司之間或各

個司的下屬局中，存在着一部分公務法人。比如律師

公會、公立大學等，這些部門往往有獨立的財產，甚

至有些在其組織法中還規定了規章制定權。而這些公

務法人佈局在各個司中間或在各個司內部與其他以

機關形式存在的局並存，使得澳門政府的組織形式更

具有多樣性，而這種多樣性，無形中就形成了一種分

權制衡。 

 

(二) 行政長官與政府各司的關係暗合行政分

權的理念 

2. 縱向行政內部分權──行政長官與各司之間

的制約關係 

根據《澳門基本法》，澳門的行政機關包括司局

廳處四級，而澳門共設五個司：行政法務司、經濟財

政司、保安司、社會文化司和工務運輸司。 根據《澳門基本法》的規定，行政長官領導澳門

政府，而澳門政府由各司組成。但與其他政府的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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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不同的是，澳門政府在行政長官下屬，並未有複

雜的、與各司職能對應的直屬機構，而是直接領導各

個司。這樣，就使得承擔主要決策權的行政長官與承

擔執行權的各個司之間分離，從而形成行政長官與各

個司之間的權力的制衡關係。 

3. 小結 

澳門的行政長官與各司之間，各個司之間和各個

司內部的這種行政分權和相互制約的模式，為依據行

政自制理論完善《澳門基本法》及《澳門基本法》構

建的澳門行政主導體制提供了空間。 

 

(三) 獨立監督機構的設置為行政內部控制發

揮作用提供空間 

行政自制理論不僅僅是反應在各個司之間權力

分配和制衡的關係，還反映在獨立監督機構的設置─

─廉政公署和審計署的設置。 

審計署的設置在很多國家和地區的政府構成中

都有所見，澳門也不例外。根據《澳門基本法》第 60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審計署，獨立工作。

審計長對行政長官負責。”這樣賦予了審計署獨立工

作，且只對行政長官負責的職能，使得審計署可以通

過對政府財務狀況的審計來進行內部控制。 

而廉政公署的設置更是如此，根據《澳門基本法》

第 59 條的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廉政公署，

獨立工作。廉政專員對行政長官負責。”說明其工作

與審計署相同，都具有獨立性，並向行政長官負責，

也是帶有內部控制性的機構。而另一方面，澳門廉政

公署與香港廉政公署一樣，其不僅僅是一個反腐機

構，同時還包括接受行政申訴，並對其進行調查的職

能。正是如此，其可以在廉政方面和對行政申訴調查

兩方面對澳門的行政權力進行內部監控。 

 

 

四、完善澳門行政主導體制的建議 
 

基於上面的分析，不難看出，澳門的行政主導體

制需要完善，但同時，這種完善卻需要有別於傳統西

方分權理論的新思路來完善，從而實現既能一定程度

上限制行政權力，又能發揮行政主導體制的優越性和

政府活力的目標。 

 

(一) 行政長官輔助機關的擴大 

在行政權力的內部分權制衡上，行政長官是在澳

門現有的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權力)內部承擔決策權

的重要機關，也是縱向制衡中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

分。但是，其制衡能力的發揮卻十分的有限，無法實

現其對各司的有效制衡。 

因為，雖然根據《澳門基本法》的規定，行政長

官領導澳門政府並享有很大的權力，但是由於行政長

官直屬的部門只有政府發言人辦公室、新聞局等輔助

性的機構，行政長官想要履行澳門基本法及澳門法律

賦予他的決策權只能通過其領導的五個司完成。這就

導致出現了大量行政長官授權行政的情況，這就使得

行政長官的相當一部分決策權轉移到本應承擔執行

權的各個司，這也就很大程度上破壞原有政府中的行

政長官與各個司之間的縱向分權制衡，使得決策權與

執行權大大重合，增加了澳門行政中行政權力濫用和

產生腐敗的可能性，前澳門工務運輸司司長歐文龍的

貪腐案就是一個例證。 

因此從行政權力內部縱向分權的角度考慮，應該

將行政長官的決策權與各個司的執行權進一步分

離。由此，我認為應通過加強行政長官直屬機構作用

的方式，分別設置與五個司相對應的行政長官辦公

室，負責協助行政長官行使決策權。制定出來的決策

再由五個司進行貫徹執行。 

 

(二) 加大行政會在特區政府中發揮的作用 

在《澳門基本法》的規定中對行政會的定性是

“協助行政長官決策”8的機構，《澳門基本法》雖然

規定了在“行政長官在作出重要決策、向立法會提交

法案、制定行政法規和解散立法會前，須徵詢行政會

的意見”9，但這種徵詢的結果如果是否定意見，只

可作為備案，沒有否定效力。 

由於行政會的組成人員包括政府主要官員、立法

會議員和社會人士中委任，這些人員涵蓋範圍較廣，

既包括政府執行權的主要負責人，也包括立法權力和

社會權力的代表，而行政會在整個政府構架中的位置

也非常關鍵：一方面，它處於澳門決策權的代表行政

長官和執行權的代表主要官員之間；另一方面，它處

於澳門行政權力的代表與澳門的立法權和社會權力

之間。這樣的位置使其可以成為一個行政內部控制的

機構，從而限制行政長官對權力的濫用。雖然行政長

官在實際中對很多權力採取授權的方式通過主要官

員進行執行，但其理論上可使用的權力仍然很大。同

時，根據行政自制理論，行政自制不是單一靠行政權

進行，也需要與立法權、司法權和社會權力的互動，

才能實現行政自制所要達到目的的利益最大化。 

在這樣的視角下，需要賦予行政會以更加實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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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人員組

成的相對規定性，其任免仍然可以由特首進行，但可

以設定主要官員為行政會的當然成員，同時還要以立

法會選舉比例，規定從三種選舉方式產生的議員各自

在行政會中作為成員的人數，以及對社會人士代表的

固定人數；另一方面，行政會也需要有實際制約能力

的權力，這主要是對行政長官作出重要決定的否決

權，但就同一事項否決權只能使用一次，而這種否決

權的行使效力僅僅是有修改效力，需要行政長官就決

定內容進行修改或重新斟酌，而再次提交時行政會若

再提出反對意見，則只有備案的效力。 

 

(三) 行政立法權回歸決策權 

目前，澳門的行政法規的起草主要由行政法務司

承擔，而在架構上，行政法務司只受行政長官領導，

但與其他的職能司平行，其本身也有承擔執行，澳門

行政內部決策層級──行政長官，所發佈命令的職

能。 

這樣的架構下，就造成了行政法務司在四個司中

實際地位的不平衡，由於行政法務司承擔的行政立法

起草權限，對其他四個司行使職權的制約能力很大，

而行政長官若要承擔此類職能由於沒有相應的輔助

部門也要依賴行政法務司，這樣就很容易造成行政權

力的濫用和腐敗。 

按照行政自制理論，行政立法權限應屬於決策層

範疇。這樣，應將行政法務司負責的行政法律的起草

等相關職能，交由行政長官直屬的辦公室進行處理，

從而使行政立法權力回歸決策權力。 

 

(四) 充分發揮廉政公署的作用 

關於廉政公署的作用，這裏主要指的是其承擔的

處理行政申訴方面的職能。由於根據《澳門基本法》，

廉政公署獨立於其他機關，其專員直接對行政長官負

責，因此其成為了在澳門行政權力內部承擔行政內部

監控職能的“不二人選”。但根據澳門相關法律，目

前，廉政公署所作的針對行政申訴的調查結果，對相

關行政機關不具有強制約束力，雖然目前行政機關按

慣例都會遵守這種建議，但是畢竟其監控的效力較

低。因此，為了充分調動澳門行政權力內部可能進行

自我限制的部門，應將這種基於調查結果所產生的建

議的強制力法律化。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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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詳見《澳門組織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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